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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 

 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，作为广东佳隆

食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佳隆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的保荐机

构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对公司 2012

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、审慎的核查。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

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内部审计、注

册会计师等人员交谈，查询了募集资金专户，查阅了内部审计报告、2012年度募

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、会计师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

告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，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、募集资金的用途、

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情况等方面对其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、合理性及有效性进

行了核查。 

二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[2010]1353 号文《关于核准广东佳隆

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核准，公司于 2010年 11月 2日首

次公开发行普通股（A股）2,600万股，每股面值 1.00元，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

32.00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32,000,000.00 元，扣除各项发行费后,公司募

集资金净额为 776,089,033.98 元。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

有限公司验证，并由其出具立信大华验字[2010]140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

三、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

公司制定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。根据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规定，公司对

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，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，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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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使用进行监督，保证专款专用。 

公司募集资金分别存储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普宁支行、中国工商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支行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宁支行。2010年 11月，

公司、保荐机构共同分别与前述 3 家银行签署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根据

该协议，公司单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1,000

万元，专户银行应及时通知保荐机构，同时经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

人吴安东、邵立忠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专户银行查询、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；专

户银行应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。截止本报告出具

日，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履行状况良好。 

截至 2012年 12 月 31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（元） 存储方式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揭阳普宁支行 
726357760288 105,133,679.95 活期 

小计 -- 105,133,679.95 -- 

中国工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普宁支行 

2019002229201020612 80,497,268.95 活期 

2019002214200002229 30,000,000.00 
三个月定期存款

（2012.10.24-2013.01.24） 

2019002214200002229 150,000,000.00 
一年期定期存款

（2012.12.10-2013.12.10） 

2019002214200002229 50,000,000.00 
三个月定期存款

（2012.12.11-2013.03.11） 

小计 -- 310,497,268.95 -- 
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普宁支行 

44001790301059333666 21,247,952.89 活期 

44001790301059333666 50,000,000.00 
一年期定期存款

（2012.01.10-2013-01-10） 

小计 -- 71,247,952.89 -- 

合计 -- 486,878,901.79 -- 

四、募集资金项目的使用情况 

截至 2012年 12 月 31日，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

 3 

单位:万元 

募集资金总额 77,608.90 本年度投入募集

资金总额 
16,254.87 

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

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

资金总额 
32,170.89 

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

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

资金投向 

是否已变更项

目（含部分变

更） 

募集资金承

诺投资总额 

调整后投

资总额(1) 

本年度投

入金额 

截至期末累

计投入金额

(2) 

截至期末投入进

度（%） 

(3)＝(2)/(1) 

项目达到预定可使

用状态日期 

本年度

实现的

效益 

是否达到

预计效益 

项目可行性是

否发生重大变

化 

承诺投资项目  

2 万吨鸡精、鸡粉生产

建设项目 
否 17,837.20 17,837.20 11,518.95 16,594.38 93.03% 2013-4-30  不适用 否 

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否 3,278.40 3,278.40 852.91 1,667.68 50.87% 2013-10-31  不适用 否 

市场网络建设项目 否 2,771.90 2,771.90 361.58 1,842.72 66.48% 2013-4-30  不适用 否 

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3,887.50 23,887.50 12,733.44 20,104.78      

超募资金投向  

归还银行贷款   1,500.00  1,500 100% 2011-2-21  不适用 否 

补充流动资金   5,000.00  5,000 100% 2011-1-18  不适用 否 

2 万吨鸡精、鸡粉生产

建设项目 
  6,000.00    2013-4-30  不适用 否 

市场网络建设项目   6,000.00 2,104.12 4,148.80 69.15% 2013-4-30  不适用 否 

广州酱汁项目   18,000.00 1,417.31 1,417.31 7.87% 2014-10-31  不适用 否 

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36,500.00 3,521.43 12,066.11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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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 23,887.50 60,387.50 16,254.87 32,170.89      

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

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

（分具体项目） 

1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2万吨鸡精、鸡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”原投资总额 17,837.20 万元，计划 2012年 12 月 31 日完成。因近几年物价水平不断升

高且人工成本的大幅增加，设备采购价格上涨，以及建造洁净度 10 万级的洁净无尘车间，加大产品质量检测、监控设施的投入，选购与产品生产线有关

的新型设备等，公司于 2012 年 12月 28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利用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》，同意利用剩余超募

资金 6,000 万元补充募投项目“2 万吨鸡精、鸡粉生产基地建设项目”的资金缺口，用于购置设备等。目前，该项目设备已经完成安装，正进行单机及联

机调试。根据管理层的预测，预计于 2013年 4月 30 日该项目可投入使用。 

2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”因前期基建工程的延迟，影响了项目总体进度，同时为了充分利用该项目的土地资源，公司第四届

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“广州佳隆酱汁生产基地项目”的议案》，此项目的办公

场所、员工宿舍的建设与研发大楼同址。目前，工程主体已经完工，进入装修阶段，研发设备也将陆续到位。根据管理层的预测，预计于 2013 年 10月 31

日该项目可投入使用。 

3、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市场营销网络建设项目”，截至报告日，除以北京为依托的华北中心及济南营销中心房产已购置，但室内装修未完成外，其

他项目已完工投入使用。根据管理层的预测，预计于 2013年 4 月 30 日可全部投入使用。 

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

变化的情况说明 
不适用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

施地点变更情况 
不适用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

施方式调整情况 
不适用 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

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
不适用 

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

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
不适用 

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

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
不适用 

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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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

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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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

经核查，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

况。 

 

六、会计师对 201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佳隆股份董事会《2012 年度募集资

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进行了专项审核，并出具了《广东佳隆食品股份

有限公司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》，发

表意见为：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2012 年度《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

专项报告》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相关格

式指引的规定，如实反映了佳隆公司募集资金 2012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。 

 

七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2012 年度，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

度，有效地执行了三方监管协议，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不存在违反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情况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 7 

【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

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】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  ______________    ______________ 

                   吴安东            邵立忠 

 

 

 

 

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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